       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药品广告异地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

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修改《药品广告审查办法》等三部规章的规定，现就药品广告异地备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 一、药品广告异地备案依据

《药品广告审查办法》第十二条：在药品生产企业所在地和进口药品代理机构所在地以外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布药品广告的，在发布前应当到发布地药品广告审查机关办理备案。

 二、法定条件

（一）申请人为陕西省区域外的药品生产企业、进口药品注册代理机构；

（二）申报资料完整，申报的广告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、《药品广告审查办法》、《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、《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》及国家有关广告管理的其他规定。

 三、提交材料

（一）承诺书（原件）；

（二）《授权委托书》（原件）；

（三）原审批机关审批的《广告审查表》复印件1份并加盖公章。

四、监督和法律责任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实行全覆盖检查，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依法撤销广告批准文号并予以从重处罚，充分利用药品广告数据库，推进批准的药品广告等信息资源整合共享，全面接受社会监督。

附件:1.承诺书
2.授权委托书

附件1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药品广告异地备案告知承诺书
申请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

注册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代理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

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人的承诺
   申请人就申请药品广告异地备案事项，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（1） 我单位保证提交的材料真实、有效，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负责；

（2） 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（三）认为自身能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；
（四）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；
（五）若有虚假、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愿意承担法律责任。
申请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         行政审批机关：
（签字盖章）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附件2
授权委托书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，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(身份证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前往你局办理我（单位）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项。其从事与该事项

有关的行为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我（单位）负责。

	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




	被委托人工作单位（住址）
	

	联系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邮政编码
	
	传真
	
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（委托单位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 日
